
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上摇号中签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联合

动力” 、“发行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28,857.4910万

股人民币普通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

经深圳证券交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

议通过，并已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

监会” ）同意注册（证监许可〔2025〕1450号）。

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以下简称 “国泰海通” 、

“保荐人” 或“保荐人（主承销商）” ）担任保荐人（主承销

商）。

本次发行的缴款环节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并于2025年9

月1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1、网上投资者申购新股中签后，应根据本公告履行资金

交收义务，确保其资金账户在2025年9月17日（T+2日）日终

有足额的新股认购资金，不足部分视为放弃认购，由此产生的

后果及相关法律责任由投资者自行承担。 投资者款项划付需

遵守投资者所在证券公司的相关规定。

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国泰海通包销。

2、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3、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

及限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圳证券交易所上

市之日起即可流通。

4、 网上投资者连续12个月内累计出现3次中签后未足额

缴款的情形时， 自结算参与人最近一次申报其放弃认购的次

日起6个月（按180个自然日计算，含次日）内不得参与新股、

存托凭证、可转换公司债券、可交换公司债券的网上申购。 放

弃认购的次数按照投资者实际放弃认购新股、存托凭证、可转

换公司债券与可交换公司债券的次数合并计算。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已参与网上申购并中签的

网上投资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根据《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

销商）于2025年9月16日（T+1日）上午在深圳市罗湖区深南

东路5045号深业中心311室主持了联合动力首次公开发行股

票网上发行中签摇号仪式。 摇号仪式按照公开、公平、公正的

原则在深圳市罗湖公证处代表的监督下进行并公证。 现将中

签结果公告如下：

末尾位数 中签号码

末“4”位数 8376，3376，4732

末“5” 位数 62774，12774

末“6” 位数

291546，041546，166546，416546，541546，666546，

791546，916546

末“7” 位数 9104525

末“8” 位数

11148532，31148532，51148532，71148532，91148532，

36171996，86171996

末“9” 位数 205828703

凡参与网上定价发行申购联合动力股票的投资者持有的

申购配号尾数与上述号码相同的，则为中签号码。 中签号码

共有162,256个， 每个中签号码只能认购500股联合动力股

票。

发行人：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7日

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

网下发行初步配售结果公告

特别提示

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以下简称“发行

人” 或“公司” ）首次公开发行28,857.4910万股人民币普通

股（A股）（以下简称“本次发行” ）的申请已经深圳证券交

易所（以下简称“深交所” ）上市审核委员会审议通过，并已

获中国证券监督管理委员会（以下简称“中国证监会” ）同意

注册（证监许可〔2025〕1450号）。

本次发行最终采用向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定向配售

（以下简称“战略配售” ）、网下向符合条件的投资者询价配

售（以下简称“网下发行” ）与网上向持有深圳市场非限售A

股股份和非限售存托凭证市值的社会公众投资者定价发行

（以下简称“网上发行” ）相结合的方式进行。

发行人与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

司（以下简称“国泰海通” 、“保荐人” 或“保荐人（主承销

商）” ） 协商确定本次发行股份数量为28,857.4910万股，本

次发行价格为人民币12.48元/股。

本次发行的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

报价的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通过公开募

集方式设立的证券投资基金（以下简称“公募基金” ）、全国

社会保障基金（以下简称“社保基金” ）、基本养老保险基金

（以下简称“养老金” ）、企业年金基金和职业年金基金（以下

简称“年金基金” ）、符合《保险资金运用管理办法》等规定的

保险资金（以下简称“保险资金” ）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

价中位数、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

与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8,657.2473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本次发行

的战略配售由发行人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

计划以及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 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为1,923.0769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6.66%；其他参与

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6,570.5124万

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22.77%。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为

8,493.5893万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9.43%，初始战略配售股

数与最终战略配售股数的差额163.658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

行。

战略配售回拨后、网上网下回拨机制启动前，网下初始发

行数量为16,323.9017万股，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

数量的80.16%；网上初始发行数量为4,040万股，占扣除最终

战略配售数量后发行数量的19.84%。

根据《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

发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发行公告》（以下简称 “《发行

公告》” ）公布的回拨机制，由于网上初步有效申购倍数为

6,119.06621倍，高于100倍，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

决定启动回拨机制， 将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

开发行股票数量的20%（向上取整至500股的整数倍，即

4,072.80万股）由网下回拨至网上。 回拨后，网下最终发行

数量为12,251.1017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

发行数量的60.16%；网上最终发行数量为8,112.8000万股，

占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发行数量的39.84%。 回拨后

本次网上定价发行的最终中签率为0.0328174062%， 申购倍

数为3,047.16343倍。

敬请投资者重点关注本次发行的发行流程和缴款环节，

并于2025年9月17日（T+2日）及时履行缴款义务。 具体内容

如下：

1、网下投资者应根据本公告，于2025年9月17日（T+2日）

16:00前，按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与初步配售数量，及时足额

缴纳新股认购资金。

认购资金应该在规定时间内足额到账， 未在规定时间内

或未按要求足额缴纳认购资金的， 该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

无效。多只新股同日发行时出现前述情形的，该配售对象获配

新股全部无效。 不同配售对象共用银行账户的，若认购资金不

足，共用银行账户的配售对象获配新股全部无效。 网下投资者

如同日获配多只新股，请按每只新股分别缴款，并按照规范填

写备注。

网下和网上投资者放弃认购部分的股份由国泰海通包

销。

2、本次发行的股票中，网上发行的股票无流通限制及限

售期安排， 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即可

流通。

网下发行部分采用比例限售方式， 网下投资者应当承诺

其获配股票数量的30%（向上取整计算） 限售期限为自发行

人首次公开发行并上市之日起6个月。即每个配售对象获配的

股票中，70%的股份无限售期，自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

交易之日起即可流通；30%的股份限售期为6个月， 限售期自

本次发行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交易之日起开始计算。

网下投资者参与初步询价报价及网下申购时， 无需为其

管理的配售对象填写限售期安排， 一旦报价即视为接受本公

告所披露的网下限售期安排。

战略配售方面， 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获配股票限售期

为12个月。 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

起开始计算。限售期届满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对获配股

份的减持适用中国证监会和深交所关于股份减持的有关规

定。

3、当出现网下和网上投资者缴款认购的股份数量合计不

足扣除最终战略配售数量后本次公开发行数量的70%时，发

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将中止本次新股发行，并就中止发

行的原因和后续安排进行信息披露。

4、提供有效报价的网下投资者未参与申购或者获得初步

配售的网下投资者未及时足额缴纳认购款的， 将被视为违约

并应承担违约责任，保荐人（主承销商）将违约情况报中国证

券业协会备案。 网下投资者或其管理的配售对象在证券交易

所股票市场各板块的违规次数合并计算。 配售对象被列入限

制名单期间， 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网

下询价和配售业务；网下投资者被列入限制名单期间，其所管

理的配售对象均不得参与证券交易所各市场板块相关项目的

网下询价和配售业务。

5、本公告一经刊出，即视同向参与网下申购的网下投资

者送达获配缴款通知。

一、战略配售情况

本次发行价格不超过剔除最高报价后网下投资者报价的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以及剔除最高报价后公募基金、 社保基

金、养老金、年金基金、保险资金和合格境外投资者资金报价

中位数和加权平均数的孰低值， 故保荐人相关子公司无需参

与跟投。

根据最终确定的发行价格， 本次发行的战略配售为发行

人的高级管理人员和核心员工参与本次战略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以及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组成。 发行人

的高级管理人员与核心员工专项资产管理计划最终战略配

售股份数量为1,923.0769万股， 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

6.66%； 其他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最终战略配售股份数量

为6,570.5124万股，占本次发行股份数量的22.77%。

本次发行初始战略配售发行数量为8,657.2473万股，占

本次发行数量的30.00%， 最终战略配售数量为8,493.5893万

股，占本次发行数量的29.43%。初始战略配售股数与最终战略

配售股数的差额163.6580万股将回拨至网下发行。

截至2025年9月10日（T-3日），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

已足额按时缴纳认购资金。初始缴款金额超过最终获配股数对

应金额的多余款项，保荐人（主承销商）将在2025年9月19日

（T+4日）之前，依据缴款原路径退回。

根据发行人与参与战略配售的投资者签署的战略配售协

议中的相关约定，确定本次发行战略配售结果如下：

序

号

参与战略配售的

投资者名称

类型

获配股数

（股）

获配金额（元） 限售期

1

国泰君安君享创

业板联合动力1号

战略配售集合资

产管理计划

发行人的高级管

理人员和核心员

工参与本次战略

配售设立的专项

资产管理计划

19,230,

769

239,999,997.12

12个

月

2

全国社会保障基

金理事会（委托

银华基金管理股

份有限公司管理

的基本养老保险

基金一二零六组

合）

具有长期投资意

愿的大型保险公

司或者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大型投

资基金或者其下

属企业

4,006,410 49,999,996.80

12个

月

3

中国保险投资基

金（有限合伙）

具有长期投资意

愿的大型保险公

司或者其下属企

业、国家级大型投

资基金或者其下

属企业

4,807,692 59,999,996.16

12个

月

4

北京安鹏科创汽

车产业投资基金

合伙企业（有限

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者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者其下属企

业

3,205,128 39,999,997.44

12个

月

5

广东广祺玖号股

权投资合伙企业

（有限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者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者其下属企

业

6,410,256 79,999,994.88

12个

月

6

南方工业资产管

理有限责任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者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者其下属企

业

6,410,256 79,999,994.88

12个

月

7

武汉壹捌壹零企

业管理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者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者其下属企

业

8,012,820 99,999,993.60

12个

月

8

芜湖奇瑞资本管

理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者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者其下属企

业

8,814,102 109,999,992.96

12个

月

9

宇通轻型汽车有

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者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者其下属企

业

4,807,692 59,999,996.16

12个

月

10

常州投资集团有

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者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者其下属企

业

1,602,564 19,999,998.72

12个

月

11

深圳市创新投资

集团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者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者其下属企

业

4,807,692 59,999,996.16

12个

月

12

苏州市尧旺企业

管理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者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者其下属企

业

4,807,692 59,999,996.16

12个

月

13

苏州吴中国太发

展有限公司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者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者其下属企

业

3,205,128 39,999,997.44

12个

月

14

厦门建发新兴产

业股权投资拾陆

号合伙企业（有

限合伙）

与发行人经营业

务具有战略合作

关系或者长期合

作愿景的大型企

业或者其下属企

业

4,807,692 59,999,996.16

12个

月

注：限售期自本次公开发行的股票在深交所上市之日起开始计算。

二、网下发行申购情况及初步配售结果

（一）网下发行申购情况

根据 《证券发行与承销管理办法》（证监会令 [第228

号]）、《首次公开发行股票注册管理办法》（证监会令[第205

号]）、《深圳证券交易所首次公开发行证券发行与承销业务

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深证上[2025]267号）、《深圳市

场首次公开发行股票网下发行实施细则（2025年修订）》（深

证上[2025]224号）、《首次公开发行证券承销业务规则》（中

证协发[2023]18号）及《首次公开发行证券网下投资者管理

规则》（中证协发[2025]57号）等相关规定，保荐人（主承销

商）对参与网下申购的投资者资格进行了核查和确认。依据深

交所网下发行电子平台最终收到的有效申购结果，保荐人（主

承销商）做出如下统计：

本次发行的网下申购工作已于2025年9月15日（T日）结

束。经核查确认，《发行公告》中披露的275家网下投资者管理

的7,799个有效报价配售对象全部按照《发行公告》的要求进

行了网下申购，网下申购数量为40,964,920万股。

（二）网下初步配售结果

根据《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首次公开发

行股票并在创业板上市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以下简称

“《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 ） 中公布的网下配售原则和计算

方法，发行人和保荐人（主承销商）对网下发行股份进行了初

步配售，各类网下投资者有效申购及初步配售情况如下表：

配售对

象类别

有效申购股

数（万股）

占总有效

申购数量

比例

初步配售股数

（股）

占网下最

终发行量

的比例

各类投资者配

售比例

A类投

资者

34,042,170 83.10% 104,884,005 85.61% 0.03081124%

B类投

资者

6,922,750 16.90% 17,627,012 14.39% 0.02546427%

总计 40,964,920 100.00% 122,511,017 100.00%

注：若出现总数与各分项数值之和尾数不符的情况，均为四舍五入原因造

成。

以上配售安排及结果符合《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公布

的配售原则，其中零股77股按照《初步询价及推介公告》中公

布的网下配售原则配售给易方达基金管理有限公司管理的

“全国社保基金六零一组合” 。 最终各配售对象获配情况详见

“附表：网下投资者初步配售明细表” 。

三、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方式

上述配售对象对本公告所公布的网下初步配售结果如有

疑问，请与本次发行的保荐人（主承销商）联系。 具体联系方

式如下：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联系电话：021-38676888

联系人：资本市场部

发行人：苏州汇川联合动力系统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2025年9月17日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保荐人（主承销商）：国泰海通证券股份有限公司
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